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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3            证券简称：博闻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019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未开庭审理。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 509,681.12 元（大写：人民币伍拾万玖仟陆佰捌拾壹元壹角贰

分）及利息。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影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损

益的影响金额。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或公司）。 

住所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汉庄镇小堡子 

法定代表人：刘志波 

职务：董事长 

2、被告：苏国强 

性别：男 

住址：保山市隆阳区永昌街道办事处都市兰庭 

（二）诉讼机构：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于 2020年 5月 26日收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0）云 0502民初 2906 号，原告因水泥买卖合同纠纷向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

院起诉被告。 

二、诉讼事实及请求 

（一）诉讼事实 

被告因工程建设需要向原告购买各型号的水泥，截止 2018年 12月 31 日止被告共

计拖欠原告水泥款 589681.12 元，2019 年 9月 27 日被告在原告的两份《企业询证函》

中确认：沙柴公路苏国强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止欠水泥款 233164.70元及云南工程

建设总承包公司第四工程处（苏国强）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欠水泥款 357516.4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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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共计拖欠原告水泥款 589681.12 元。后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拖欠的水泥款，被告

于 2019年 10月 9日支付原告水泥款 40000元，于 2020年 4月 30日支付原告水泥款

40000元，至今仍拖欠 509681.12 元。后经原告催要未果，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特依法向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水泥货款 509681.12 元，并按 6%的年利率计算承担自起

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水泥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时无法准确判断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5月 28日 

 

 

 

 报备文件 

（一）《民事起诉状》 

（二）《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云 0502民初 2906号 

 

 

 

 


